
中国科学院机关职能与流程（试行版）

172

101.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流程

联系单位：监察审计局审计监察室  联系电话：68597435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

制图部门：监察审计局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

被审计单位 分院 人事局 监察审计局

送有关领导
抄送人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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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0日内）

整改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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